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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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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發布令影本（含行政規則規定）、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

主旨：本署業於110年1月21日修正發布「受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
設施審查作業原則」，請貴會轉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農業主
管機關依前述原則及「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
查辦法」第30條規定辦理。

說明：
一、依行政院109年11月23日太陽光電推動辦理情形研商會議紀

要、貴會109年12月10日農企字第1090252082號函及本署110
年1月21日環署土字第1101002366號令（如附件）辦理。

二、本次修正係配合行政院推動太陽光電設施設置，並考量實務
運作情形，將法規名稱修正為「受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設
施審查作業原則」（下稱旨揭原則），適用範圍將直轄市、
縣（市）環保主管機關已進行污染改善之污染場址納入，以
提升改善中受污染土地之利用；另受污染已改善完成並依法
公告解除列管之農業用地，考量亦符合受污染土地改善之精
神，於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環保主管機關審查後，亦得適用
旨揭原則之規定。

三、依貴會109年12月10日農企字第1090252082號函釋略以，即
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（下稱容許
辦法）第30條規定，屬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公告之污染
控制場址、污染整治場址或污染管制區，得申請免與農業經
營使用相結合綠能設施，其設施總面積，不得超過申請設施
所坐落之農業用地土地面積70％。前開經污染改善並解除列
管之受污染農地得認定符合受污染農地條件，申設綠能設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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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於本署已考量道德風險，限制106年3月31日前公告列管有
案之受污染農業用地，始得適用，且認為對於整治中及已解
列受污染農地得否申設綠能設施之最終處理原則一致，得認
屬容許辦法第30條規定適用範圍。

四、本署業依109年11月23日行政院太陽光電推動辦理情形研商
會議沈副院長指示事項辦理，並經貴會前項函釋後，於110
年1月21日修正發布旨揭原則，適用範圍納入直轄市、縣（
市）環保主管機關進行污染改善中或已完成改善之污染土地，
並經其審查後，亦得適用旨揭原則，設置太陽光電設施；請
貴會轉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農業主管機關，依旨揭原則及容
許辦法第30條第1項第2款與第5項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副本：直轄市環保機關、縣(市)環保機關 2021-01-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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